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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开展第二十二届科技文化艺术节子项目的
具体工作要求
为使惠州学院第二十二届科技文化艺术节的工作顺利开展，现将有关要求通知如下，请各承办单位予以高度重视，并切实履行各项工作要求：
一、工作对接
1.各子项目活动负责人必须为在校大二或大三的学生，每个子活动负责人最多两名且不可频繁更换；
2.各子项目活动负责人若退任后，仍需协助校学生会做好活动相关资料的收集工作。
二、宣传工作
1.惠州学院第二十二届科技文化艺术节主办单位为“共青团惠州学院委员会”和“惠州学院学生会”，各承办单位必须承认其主办地位，并在一切相关宣传载体上明确标注；
2. 每个活动都必须拍摄好活动照片，照片需符合相关要求，由承办单位做好照片的把关工作；
3. 每个活动都可以通过惠州学院学生会的微信平台进行宣传推广，稿件和照片由承办单位提供。
三、资料收集
1.惠州学院第二十二届科技文化艺术节各子项目需要提交的相关资料包括：策划书、宣传单张、宣传海报、幕布、主持稿、领导发言稿、座位安排表、通讯稿、活动照片、获奖名单、活动经费表、第二十二届科技文化艺术节获奖信息汇总以及获奖项目信息汇总表等等；
2.通讯稿及活动照片须按要求处理，通讯稿后须附上获奖名单，活动照片处理后与通讯稿一并压缩打包发送至校学生会邮箱hzuxsh@126.com；
3.活动结束3天内，须把提交的资料统一压缩打包发送至惠州学院校学生会邮箱，其中获奖信息汇总以及获奖项目信息汇总表须打印纸质档，必须由获奖人本人核对无误签名，连同各签领人的身份证、银行卡复印件（复印在同一张A4纸上），一并提交到少康楼二楼校学生会办公室；银行卡需为在学校登记的建行卡；
4.凡涉及获奖人银行卡信息内容的，银行卡需为在学校登记的建行卡；
5.各承办单位开展的惠州学院第二十二届科技文化艺术节子项目活动已纳入“五四”表彰考核评选内容，请各单位积极配合主办单位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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